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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

第九条 国家设立和采用全国

统一的大地基准、高程基准、深度基

准和重力基准，其数据由国务院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并与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测绘部门

会商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条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

的大地坐标系统、平面坐标系统、

高程系统、地心坐标系统和重力测

量系统，确定国家大地测量等级和

精度以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

系列和基本精度。具体规范和要求

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测

绘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因建设、城市规划

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国家重大工程

项目和国务院确定的大城市确需建

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的，由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批

准；其他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

坐标系统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批准。

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应当与国

家坐标系统相联系。

第十二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

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

部门，按照统筹建设、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统

一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提供导航定

位基准信息公共服务。

第十三条 建设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的，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务院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备案。国务院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汇总全国卫星导

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备案情况，并定期向军队测

绘部门通报。

本法所称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指对卫

星导航信号进行长期连续观测，并通过通信设

施将观测数据实时或者定时传送至数据中心

的地面固定观测站。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ZONG HE
综 合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七十三条 宗教教职人员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情节

严重的，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有关宗

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

暂停其主持教务活动或者取消其宗教
教职人员身份，并追究有关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的

责任；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

义，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

怖活动或者参与相关活动的；

（二）受境外势力支配，擅自接受

境外宗教团体或者机构委任教职，以及

其他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

外捐赠的；

（四）组织、主持未经批准的在宗教

活动场所外举行的宗教活动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

行为。

第七十四条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
进行宗教活动或者骗取钱财等违法活

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

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

得和非法财物，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对宗教事务部门的行
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

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六条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宗

教交往，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

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

象查询有关事项；

(二) 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

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

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三) 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

人员；

(四) 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

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

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

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

证明和资料；

(六) 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

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

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

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

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

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

明和资料。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

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予以通报：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

计数据的；

(二)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

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

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

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

绛县统计局 宣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 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运用大数据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

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

人信息。”数字政府之所以成为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由数字政府的特

点决定的。

数字政府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第

一，数字政府是信息化政府。政府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广

泛获取、科学处理、充分利用信息，并使之

数字化，用于优化政府治理。第二，数字政

府是管理网络化政府。政府将原本分散开

来的单体组建成一张系统的管理网络，实

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

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第三，数字政府是

办公自动化政府。比如，文件从起草到下

发全过程均在网上进行，手机等移动终端

使得办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进行。第四，

数字政府是政务公开化政府。数字政府全

面推行政务公开，决策、执行、管理、服务、

结果全过程都通过网络让全社会知道，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政府加强政策

解读，让公众不仅知道是什么，还知道为

什么、怎么做，增强政策执行的自觉性。第

五，数字政府是运行程序优化的政府。数

字政府优化调整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运

作程序和管理服务，进行政府流程再造。

例如，大规模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减少前置审批、规范审批

程序、规范中介服务。

建设数字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数字政府使决策走向科学

化。如果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真实，凭

“感觉”、按“愿望”“拍脑袋”决策，结果自

然不会精准甚至还会发生失误。而数字政

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

大量第一手信息加以采集、分析、研判，就

能大大提高决策的精准性、科学性和预见

性。数字政府使社会治理实现精准化。例

如，对食品可以实现生产、运输、储藏、销

售、加工等全流程的监管，食品安全更有

保障。数字政府可以使问题治理从“一人

生病普遍吃药”变为“因病施治”，管理从

传统的粗放式变为系统协作式治理。数字

政府使公共服务达到高效化。数字政府通

过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一体化”

整体服务，做到简化办、网上办、马上办。

传统的繁文缛节、推诿扯皮的作风失去了

存在空间，人们办事不再“跑断腿”“挤破

门”“急死人”。数字政府促进政府治理民

主化。数字政府与千家万户的网络连接，

可让公民随时查询政府信息，反映情况，

提供建议；政府可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

查、征求意见、网络听证。数字政府还可以

减少腐败问题发生。数字政府使申办双方

不见面，审批过程按数字程序进行，避免

了人为干预，使得吃拿卡要、权钱交易等

寻租现象难以发生。

绛县信息中心 宣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向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

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清真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证和清真标志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 20 日内，分别按照本条例第十

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条件，作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给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证和清真标志牌；不予批

准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 2 年。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需要延续的，依照行政许可法的

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未领取清真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证和清真标志牌的，不得生产

经营清真食品，不得在招牌、食品包装

上使用“清真”字样或者标有清真含义

的符号。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清真标

志牌，由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监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

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和清真标志牌，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对从业人员进

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和

培训。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生产经营场

所的明显位置悬挂清真标志牌。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不再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应当

到原发证部门办理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注销手续，并交回清真标志牌。

禁止伪造、买卖、出租、转借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清真标志牌。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遗失声明
※不慎将薛仲伟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证

丢失，证件编号为：142731197902100332，现

声明作废。




